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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7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编号：2016—019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八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在相关事项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通集团”）及其

子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明细类别 关联人 

2015 年预

测发生额 

2015 年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2016 年

预测发

生额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客车及配

件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000 852.71 0.12 ≤5,000 

提供服务 水电暖 聊城中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 - - ≤50 

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

料 

底盘及相

应附件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0,000 16,832.75 3.15 ≤30,000 

客车配件 阳谷中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5,000 2,921.86 0.55 ≤5,000 

接受关联

方劳务服

务 

工程施工 
山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2,385.56 0.45 ≤4,000 

物业服务 聊城中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0 18.95 0.00 ≤50 

运输劳务 山东中通物流有限公司 ≤4,000 1,449.73 0.27 ≤4,000 

运输劳务 阳谷中钢物流有限公司 ≤400 - - - 

关联方提

供担保 
担保费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00 116.00 100.00 ≤300 

总计 
  

≤60,000 24,577.56 

 

≤4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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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关联董事孔祥云、李树朋、李海平、宓保伦在董事会表决时回避表

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通集团、山东省交通工业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交工集团”）须回避表决。 

2、公司与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车辆公司”）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明细类别 关联人 
2015 年预

测发生额 

2015 年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2016 年预

测发生额 

采购原材料 客车配件 
中国公路车辆

机械有限公司 
≤5,000 889.68 0.17 ≤5,000 

该议案关联董事王奇英在董事会表决时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与山东省交工集团及其子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明细类别 关联人 

2015 年预

测发生额 

2015 年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2016 年预

测发生额 

采购原

材料 
钢材 

山东省交通工业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6,000 4,022.66 0.75 ≤8,000 

该议案关联董事孔祥云、李树朋、李海平、宓保伦在董事会表决时回避表

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明细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预

测发生额 

2016 年初至

披露日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客车及配

件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 235.74 

向关联方采

购原材料 

底盘及相

应附件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1,1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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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明细类别 关联人 

2016 年预

测发生额 

2016 年初至

披露日发生额 

客车配件 阳谷中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5,000 321.86 

接受关联方

劳务服务 
运输劳务 山东中通物流有限公司 ≤4,000 241.13 

采购原材料 客车配件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5,000 64.10 

采购原材料 钢材 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000 700.72 

合计 ≤57,000 2,719.02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中通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中华路 9 号。法人代表：李树朋；经营范围为：客车（含电

动客车、专用汽车、车载罐体挂车）制造销售；商用车销售、汽车底盘制造销

售；汽车零部件（含电器仪表及蓄电池）制造销售；汽车类生产与检测类设备

的生产、安装、销售及维修。公交客运、物流运输、宾馆服务、旅游、汽车维

修、汽柴油、润滑油零售；房地产开发、重钢结构、轻钢结构、多次高层钢结

构及网架的生产、销售、安装；土木工程建筑、资质范围内自营进出口业务（以

上设计前置审批许可项目的，限分、子公司经营）。（以下经营项目凭资质证书

经营）大型钢板仓、储备库、研发、设计、建设；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研发、设

计、施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通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68,370,64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06%，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5 年末，中通集团的总资产为 958,784.75 万元，净资产为 282,088.8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867,075.17 万元，净利润为 38,830.19 万元（未经审计）。

2016 年，公司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销售商品、采购原材料及接受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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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中通集团多年来资信情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公司向其销售商品形成坏

账的可能性较小。 

2、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路车辆公司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注册资本 16,839.34 万元，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吕家营村 9-2 号东。法定代表人：王奇英；经营范围：

组织生产、开发汽车产品；汽车及地盘、钢材的销售；汽车总成、汽车零部件、

汽车保养机具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

机械设备的销售、租赁；机电设备维修；船舶建造、租赁及设备销售；港口配

套设备销售、安装；市政环保工程；楼宇自动化；高速公路机电成套设备、机

场航空机电配套工程及机电成套设备销售、安装、维修；交通安全设施施工；

技术咨询和服务；投资管理；展览业务；房租出租。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路车辆公司为公司第三大股东，持有公司 7,732,25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2.61%。公司董事王奇英先生为公路车辆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5 年末，公路车辆公司总资产为 147,898.17 万元，净资产为

117,657.5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8,429.61 万元，净利润为 3,180.06 万元（未

经审计）。2016 年，公司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客车配件。公路

车辆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3、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山东省交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大股东，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济洛路 168 号。法定代表人：苏琳；经营范围：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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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车、工程机械、钢结构的生产制造与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及技术咨

询；机械维修；设备及物资供销（不含专营专卖产品）、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

货物运输信息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省交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5 年末，山东省交工集团总资产为 43,995.91 万元，净资产为

22,187.5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6,311.68 万元，净利润为 2,390.32 万元（未经

审计）。2016 年，公司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钢材。山东省交工

集团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4、山东中通钢构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钢构”） 

（1）基本情况 

中通钢构为中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注册地址：聊城

市南郊工业区富民路 6 号。法定代表人：宓保伦；经营范围：重钢结构、轻钢

结构、多层高层钢结构及网架的生产、销售、安装；起重机械制造、销售、安

装、维修及咨询；土木工程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服务、水电暖安装；铝、塑

窗生产、销售、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通钢构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宓保伦先生为

中通钢构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5 年末，中通钢构总资产为 76,679.97 万元，净资产为 14,677.6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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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68,887.85 万元，净利润为 1,082.50 万元（未经审计）。2016

年，公司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接受其工程施工服务。中通钢构目前经营

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5、聊城中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物业”） 

（1）基本情况 

中通物业为中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注册地址：聊城市

鲁化路 39 号；法定代表人：许晓华；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房屋修缮；水

电暖安装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上述经营项目凭有

效的资质证书经营）；（以下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幼儿保育。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通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5 年末，中通物业的总资产为 447.95 万元，净资产为- 1,373.98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713.73 万元，净利润为-98.41 万元（未经审计）。2016 年，

公司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提供水电暖服务并接受其物业服务。由于

公司 2016年预计向中通物业提供水电暖服务之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50万元，

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因此，该关联交易可能存在的履约风险对公司影响较小。 

6、山东中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物流”） 

（1）基本情况 

中通物流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注册地址：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中华北路 9 号；法定代表人：狄涛；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2 类 2 项、2 类 3 项、3 类、6 类 1 项、8 类、9 类）；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凭有效期限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钢材、煤炭、焦炭、铁矿石、汽车配件批发、零售；农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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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国际货运代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通物流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5 年末，中通物流拥有总资产 21,961 万元，净资产 10,925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5,195 万元，净利润 566 万元（未经审计）。2016 年，公司预计

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接受其运输劳务服务。中通物流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7、阳谷中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谷专用车”） 

（1）基本情况 

阳谷专用车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注册地址：阳谷县黄河西路 188 号；法定代表人：叶学华；经营范围：汽车配

件的生产、销售和服务，重型专用汽车、半挂车、全挂车的销售与服务（以上

经营范围需行政许可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阳谷专用车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5 年末，阳谷专用车的总资产为 7,902.57 万元，净资产为 607.1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2,837.56 万元，净利润为-625.36 万元（未经审计）。2016

年，公司预计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客车配件。阳谷专用车目前经营

情况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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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

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关联企业向本公司提供劳务服务及工程施工的价格及本公司向关联企

业提供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标准的，适用国家定价标准，没有国家定价标

准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通过招标方式确定。  

（3）中通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所收取的担保费参照担保行业的担保标准，

按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水平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协议名称 
产品或劳

务类别 
关联人 签署日期 有效期 

购销合同 
底盘及相

应附件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16.1.20 2016.1.1-2016.12.31 

购销合同 客车配件 阳谷中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2016.3.16 2016.1.1-2016.12.31 

中通客车送

车承包合同 
运输劳务 山东中通物流有限公司 2015.7.22 2015.8.1-2016.7.31 

购销合同 客车配件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2016.3.18 2016.1.1-2016.12.31 

购销合同 钢材 
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2016.4.1 2016.4.1-2017.4.1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中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阳谷专用车生产销售的客车底盘及相关零部件，

在质量、性能上均能满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聊城中通轻型客车有限公司生产

的需要，且售后服务相对方便、省时，有利于公司节约生产成本。 

2、中通集团向公司采购的客车配件等产品主要用于改装为专用车对外销售，

该等交易定价均按照公司统一对外销售价格确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 

3、中通钢构具有钢结构建设一级资质，公司在建设新能源客车及节能型客

车生产基地过程中，通过招标的方式确认其为本公司施工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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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劳务服务往来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并通过招标

方式的确定交易价格。 

5、公路车辆公司为专业生产客车配件的制造商，资信情况良好，出售给公

司的客车配件通过招标方确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6、公司钢材的需求量有限，直接与供应商谈判，价格相对较高。而山东省

交工集团整合集团内所有成员企业的钢材需求统一进行采购，一方面可以确保

稳定、及时地供货；另一方面由于采购量较大，可以争取到较为优惠的采购价

格；因此，公司通过山东省交工集团统一采购钢材，有利于降低公司的采购成

本。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且其中大部分关联交

易均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因此，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使公司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并了解了关联交

易的背景情况后，发表了以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中通汽车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工

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正

常业务往来，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后，同意该等议案的

实施并发表了以下意见：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该等交易属于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正常业务往来，交

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2、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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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该等关联交易已经中通

客车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予以

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其中，部分关联交易仍有待股东

待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定价遵循公允、合理原则，

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因此，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3 日 




